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校友會組織章程 
96年 10月 31日修訂 

96年 11月 11日大會通過 

111年 11月 12日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會定名為「高雄縣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友會」（以下簡稱

本會）。 

第 二 條：本會以聯絡校友感情，發揚母校校訓精神，促進校友間相互的團結與

合作，進而為母校服務，協助母校之發展為宗旨。 

第 三 條：本會會址設於母校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第二章 任  務 

第 四 條：本會之任務如左： 

一、 搜集校友動態資料、編印通訊錄，增進校友間的聯繫。 

二、 發行會刊。 

三、 舉辦康樂、聯誼活動，增進校友感情。 

四、 倡導優良風氣，協助母校發展。 

五、 辦理其他有關增進本會宗旨之事宜。 

第三章 會  員 

第 五 條：凡具有左列條件之一者均得申請為本會會員： 

一、 日據時代農業專修學校畢肄業同學。 

二、 高雄縣立岡山初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畢肄業同學。 

三、 國(省)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暨附設進修補習學校。 

四、 曾任母校之教職員者。 

第四章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 六 條：本會會員應享之權利如左： 

一、 有參與及策劃本會各項活動之權利。 

二、 有享受本會舉辦之各項福利及服務事項之權利。 

三、 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利。 

四、 有發言及表決之權利。 

第 七 條：本會會員之義務如左： 

一、 有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之義務。 

二、 有擔任本會指定職務之義務。 

三、 有按期繳納會費之義務。 

四、 有贊助與推動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之義務。 



第 八 條：本會會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經理事會三分之二以上理事之出席及

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提請會員大會決議，除去其會員資格。 

一、 不履行對本會應盡之義務者。 

二、 經法院宣告為禁治產者。 

三、 有其他重大事故，足以妨害本會聲譽者。 

第五章 組織與職權 

第 九 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由理事會代

行其職責。 

第 十 條：會員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 制定或修改章程。 

二、 決定本會會務計畫。 

三、 審查預算及決算。 

四、 選舉或罷免理事及監事。 

五、 本會財產之處分。 

六、 聽取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報告。 

七、 議決有關會員之權利及義務事項。 

八、 議決其他有關本會之重大事項。 

第十一條：本會設理事十五人組理事會，設監事五人組織監事會，並設候補理事

五人候補監事一人均由會員大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之。如遇有理

事、監事出缺時，由候補理、監事遞補，遞補以得票多寡為順序。 

第十二條：本會設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理

事長一人由全體理事就常務理事選舉之，負責推動會務。 

第十三條：本會理事、常務理事及監事、常務監事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會務時指定常務理事

一人代行其職務。 

第十四條：本會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以理事長為首，對外代表本會對內處理一切會務。 

二、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 

三、 召集會員大會並執行大會決議事項。 

四、 經費及基金之籌畫，預算及決算之編製。 

五、 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及理事長。 

六、 選聘工作人員。 

七、 舉辦各項活動及服務事項。 

八、 核准會員入會。 

九、 督促會員履行義務及其他有關事項。 

第十五條：本會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監督理事會執行會務。 



二、 稽核財務收支。 

三、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 紀律維持及其他有關事項。 

第十六條：本會置總幹事一人，襄助理事長處理各項會務，並另設秘書、服務、

財務、總務、企劃等五組，必要時得增設之，各組設組長一人，副組

長一至二人及組員若干人，以上人員均由理事長提理事會通過任用

之。 

第十七條：本會工作人員之職掌如左： 

一、 秘書組：掌理有關文書、典守印信、公共關係及議事等事項。 

二、 服務組：掌理校友聯誼、會員活動及各種服務等事項。 

三、 財務組：掌理有關本會財務籌募收支、會計、統計等事項。 

四、 總務組：掌理有關會員福利，校友動態及調查登記，會籍之處

理等事項。 

五、 企劃組：掌理有關學術研究及出版，協助母校發展之研究與計

劃等事項。 

第十八條：本會理、監事及工作人員均為義務職。 

第十九條：本會得設名譽會長及顧問若干人，由理事長提請理事會議決聘任之，

其任期與各該屆理事會同，理事長得定期召開顧問會議，以協助發本

會。 

第六章 會  議 

第二十條：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長為大會主席，理事會認為必要

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之函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並

於一個月內由理事長召集之。 

第二十一條：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但對於左列事項之決議，需以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 修改章程。 

二、 罷免理、監事。 

三、 取消會員會籍。 

第二十二條：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理事會由理事長為主席，監事會

由常務監事為主席，監事會由常務監事為主席，必要時得由理監事各

二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分別由理事長或常務監事召開臨時會議，理監

事會可視需要合併舉行聯席會議，以理事長為主席。 

第七章 經  費 

第二十三條：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會員繳納入會費 200元。 



二、會員繳納常年會費 200元。 

三、一次繳納會費 2000元或單筆捐贈 1萬元以上為永久會員。 

四、會員捐贈款（物）。 

五、基金之孳息及其他收入。 

第二十四條：經費運用： 

          一、應存入理事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非經財務組長、總幹事及理事長

簽章，不可動用。 

          二、各組經常費之支出，應檢附有效單據由經手人及各組長簽章後送

交總幹事審核支應之，並由財務組編製列帳提請理事會決議並經

監事會通過後核銷。 

          三、理事會開會時，財務組應提出收支書面報告，年度會員大會時應

編造年度會計報告以備審議。 

六、本會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會計年度。 

七、基金孳息作為母校師生獎助學金，管理辦法另訂。 

第二十五條：本會如解散時，剩餘財產悉數捐贈母校，不以任何方式歸屬任何個

人或私人企業。 

第八章  附  則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未盡事宜，依照政府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七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